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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4)419/16-17(02)號文件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檢討多專業個案會議及兒童福利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檢討「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

專業個案會議」（個案會議）的運作及兒童福利計劃的執行。  

 

 

原則  

 

2.  政府非常重視兒童 (包括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 )的福祉，深

信每名兒童都應受到保護，免受傷害或虐待。保護兒童是社會

福利署 (社署 )的重要工作。社署在規劃和提供服務時，採取以「兒

童為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的方針，提供一系列預防、

支援和治療性的福利服務，務求維護兒童的福祉。  

 

3.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是有機會接觸兒童的各類專業人士

的共同責任，而要有效保護兒童實有賴多個專業界別的衷誠合

作、互相信任，以造福兒童為本。為保障兒童的最佳利益和保

護懷疑受虐或已受虐的兒童，社署制定了《處理虐待兒童個案

程序指引》 (《程序指引》 )，讓不同的專業人士，包括從事社會

服務、健康服務、教育服務、執法工作的人員，以及因工作關

係與兒童有密切接觸的人員參考，當懷疑有兒童受到虐待時，

展開所需的評估、轉介、調查、檢驗、多專業個案會議及跟進

服務等。  

 

 

處理虐兒個案  

 

4.  當知悉兒童懷疑受到虐待，社署、政府相關部門及非政

府機構會根據《程序指引》，以跨專業合作方式共同處理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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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署的 11 間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服務課 )或社署／非

政府機構正處理相關兒童或其家庭的個案社工，在接獲轉介／

舉報的懷疑虐兒個案後，會擔當個案主管的角色，統籌向受虐

兒童提供的各種服務，並會進行詳細的社會背景調查，除接觸

當事兒童及其家庭成員外，亦會聯絡認識該家庭的專業人士，

深入了解有關兒童及其家庭成員的情況，並評估他們的需要，

為他們制訂初步的福利計劃。其他專業人士亦會同時進行所需

的醫療檢驗、刑事調查或其他評估，例如心理或精神評估等。  

 
6.     在完成社會背景調查及其他主要調查工作後，負責社會

背景調查的單位會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讓在處理和調查該懷

疑虐兒個案上有重要角色的專業人士，例如醫務人員、教職人

員、社工、警務人員、臨床心理學家等，就有關兒童的健康、

發展、處理生活上各項事宜的能力及有關兒童的父母／照顧者

的能力是否可保障兒童的安全等，交流專業知識。多專業個案

會議會根據《程序指引》對相關的因素作出危機評估，包括兒

童和施虐者的身體、精神和心理社會狀態、施虐者是否有包括

濫用藥物／毒品或酗酒在內的不良習慣、施虐者是否正面對包

括婚姻衝突在內的壓力或危機、施虐者的態度和合作程度等。

多專業個案會議亦會為有關兒童及其家庭制訂福利計劃，並指

派主責社工負責執行福利計劃。  

 

 

檢討多專業個案會議的運作  

 

7.  社署 2013 年 1 月成立了專責小組，負責檢討多專業個案

會議的工作，為前線專業人士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及更有效利用多

專業個案會議提供的平台，就所調查的個案評估虐待兒童的危機

因素，以制訂更全面及適切的福利計劃，減低虐待兒童的危機，

並保障兒童的福利。專責小組成員包括不同政策局／部門及專業

界別的代表，如教育局、香港警務處、社署、醫院管理局、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及提供綜合家庭服務、青少年服務、兒童住宿照

顧服務等的非政府機構。由於需廣泛諮詢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專

責小組共舉行了六次全體會議及七次環繞不同主題的聚焦小組

會議，期間分三個階段就不同的範疇透過不同的方式 (包括 18 次

諮詢會議及發出諮詢文件等 )向相關的持份者收集意見。  

 

8.  專責小組經深入分析及討論，並取得共識後，於 2015 年

10 月完成多專業個案會議的檢討及《程序指引》相關內容的修

訂。社署於 2015 年 12 月將新修訂的《程序指引》上載互聯網供

相關人員及公眾人士參考，以及舉行簡報會向業界人員介紹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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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社署亦同時製作介紹「多專業個案會議」的中、英文單張，

並翻譯成六種少數族裔語言，給兒童、青少年及家長參考。  

 

 

《程序指引》的主要修訂內容  

 

9 .   《程序指引》中對準備及進行多專業個案會議和會後的

跟進工作作出多項修訂，以下是主要的修訂內容。  

 
多專業個案會議的目的  
 

10.   為強調多專業個案會議保護兒童的目的，會議名稱由「懷

疑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改為「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

個案會議」。此外，多專業個案會議除了評估當事兒童再受虐待

的危機外，亦加強討論當事兒童及其家庭的需要，以協助訂定

適合的福利計劃。  

 

多專業個案會議需執行的工作  
 

11 .   修訂後的《程序指引》清 楚 列 出 多 專 業 個 案 會 議 需 要

討 論 的 事 項 ， 並 把 各 項 需 要 討 論 的 議 題 詳 細 列 入 議 程 樣 本

中，包括有關兒童及家庭內其他兒童受虐待的危機、有關兒

童及其家庭的需要、是否需要召開覆核會議及是否需要擬備

落實福利計劃的進度報告，並且列出需要討論的福利計劃項

目，包括兒童照顧安排及是否需要申請法定命令。  

 

12 .   有 關 危 機 評 估 方 面 ， 修訂後的《程序指引》加 強 說 明

除了討論危機因素及危機程度外，亦要識別有關家庭具備的

能力及其外在的支援網絡，以協助保障兒童的安全和利益。 

 

家長／兒童參與會議  
 

13.  一般而言，非施虐的家長會被邀請參與多專業個案會議，

在合適的情況下，亦可以安排兒童參與。修訂後的《程序指引》

現訂明如家長是懷疑施虐者亦會獲邀參與多專業個案會議，除非

認為家長參與會議會嚴重損害該兒童的福利；有足夠證據顯示家

長可能會作出嚴重影響會議的行為，例如使用暴力、威脅使用暴

力等；或家長的狀況不適宜參與會議，例如因服藥、飲酒或急性

精神健康問題導致他們未能有效參與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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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後的安排  
 

14.  修訂後的《程序指引》較清楚指出如相關個案出現新資

料，如何考慮是否就所得的個案新資料而再次召開多專業個案會

議；另外，修訂後的《程序指引》較清楚列出如需要在會議後提

交進度報告，其應涉及的內容範圍。  

 

 

執行福利計劃  

 

15. 多專業個案會議會指定一名主責社工負責執行會議的決

定，安排以多專業合作的模式推行有關兒童及其家庭的福利計劃，

並確保負責的有關人士所採取的行動與個案會議的決定一致。如

主責社工或其他負責的人士無法執行個案會議建議的福利計劃，

主責社工須盡快通知個案會議的成員，以便考慮重新召開多專業

個案會議。主責社工會視乎需要及依據個案會議的協議，在議定

的時間 (例如在個案會議舉行後的三個月 )後，以書面形式通知個

案會議的成員有關福利計劃的推行進展。進度報告會載述是否有

按個案會議的建議推行福利計劃，以及是否因困難／情況改變令

福利計劃不可行，以及是否需要覆核／修訂福利計劃。  

   

16.  在跟進虐待兒童個案時，主責社工會為受虐兒童及其他

家庭成員 (包括施虐者 )提供適切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定期探訪、

輔導服務 (如情緒控制及輔導、管教技巧、親子關係 )、經濟援助、

轉介接受心理輔導服務、住宿照顧服務等，確保兒童的福祉得到

保障。主責社工亦會向受影響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小組輔導和發

展性活動，從而協助他們克服事件的負面影響，提高個人抗逆力，

以及建立自信心、良好的人際和家庭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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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協助受虐待的兒童及家庭需要不同專業人士的合作，主

責社工會按兒童的家庭情況，不時與包括醫生、臨床心理學家、

老師等在內跟進該家庭的其他相關專業人士商討，檢視家長照顧

兒童的能力及兒童的狀況。有需要時社工或其他跟進個案的人員

可提出召開個案會議，以詳細商討處理個案的方式。如兒童被安

排接受住宿照顧服務，主責社工與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員工以及

其他有關的專業人士須定期召開個案覆核會議，以檢視個案進展、

評估兒童再次受虐的危機及討論兒童與家人團聚的準備等。主責

社工的上級人員會負責監督其執行上述職責，直至虐兒危機減退

為止。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二零一七年一月  


